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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6年8月1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2016年9月5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因海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上市相关政

策尚未明确，公司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华视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视新文化”）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在时间上存在

不确定性。同时考虑该次交易标的公司华视新文化在广告传媒领域的渠道、人才

等优势对公司体育传媒业务能够产生协同互补效应，基于公司高科技LED及体育

双主业发展战略及交易双方的合作意愿，公司特向中国证监会申请终止原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重组方案并撤回申请文件，调整方案为以参股的方式现金方式收购

华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华视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49%的股权。具体

详见公司2016年8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

的公告》（2016-064号）、《关于公司收购深圳市华视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49%股权

及后续安排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6-065号）。 

2016年10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

止审查通知书》([2016]474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

程序规定》(证监会令〔2009〕第66号)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

止对公司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0 月 25 日 




